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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茲委請貴校辦理107學年度精進國中小教師教學專業與課

程品質─國中綜合學習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一案

，請研擬實施計畫及經費概算表報局憑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

小學教師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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